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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信息来源及采信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完善公司评级工作程序，控制评级信息质量，规范信息采信，特制订本

制度。

第二条 评级信息包括外部信息和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信息，主要包括：

（一）外部信息：行业政策与市场结构、技术发展趋势、宏观经济统计资料、交易

模式及定价资料等,通常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信息；

（二）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信息：公司历史沿革、公司治理、经营战略、管

理层决议、管理制度、管理人、历史经营情况及其未来发展规划、业务运营资料、知识

产权、财务报告等资料，通常通过客户现场调研、访谈授权获得（从法定信息披露渠道

获得合法信息视同授权获得）信息。

第三条 外部评级信息来源渠道包括信息服务商、公共信息和数据库、政府、行业

组织等。

第四条 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信息来源渠道，基于评级委托协议的约定授权，

由委托方提供包括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直接提供的书面、电子信息，以及项目组

对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现场调研获取信息。

第五条 在评级项目启动后，评级项目组在评级信息采集时，应遵循：

（一）已经签订评级委托协议，或其他协议，评级对象同意并接受评级信息的采集；

（二）进场前，项目组收集有关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的公开资料以及宏观经

济、产业、行业内主要竞争对手等相关资料和信息，对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进行

前期分析研究。同时制订发送《信用评级资料清单》和《现场访谈提纲》，并与发行人

（或原始权益人等）沟通；

（三）项目组审核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根据资料清单提供的有关资料，审核

应确保这些资料符合授权范围；

（四）现场调研通过对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生产经营现场的考察，可进一步

收集相关生产经营资料；

（五）与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管理层或其各层级经营管理人士的访谈，应制

作访谈记录，访谈对象应书面确认访谈事项；

（六）收集其他受聘于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的专业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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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或资料，应确认该报告的出具是基于授权并符合项目相关性要求；

（七）基于公司治理考察的必要，可要求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提供股东或关

联企业的资料，如拒绝的，应记录在案；

（八）对增信措施的考察、信息采集应按照上述标准进行，相关人不配合或部份不

配合的，应记录在案。

第六条 信息的采信与使用。项目组应对采集到的评级信息进行甄别，在评级分析

和报告制作过程中区别对待：

（一）来源于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法定信息披露渠道的合法文件中的信息，

可以在报告中予以引用，并注明出处；

（二）来源于专业数据市场服务、公共机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可以予以引用，

但应注明出处；

（三）来源于发行人（或原始权益人等）授权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内容可以引用，

但应说明报告出具机构；

（四）通过外部市场调查获得的信息，可以为评级分析提供参考，但需经过项目组

充分调查论证后才可引用；

（五）通过现场访谈获得信息，可以为评级分析提供参考，但需经过被访谈对象签

字确认后才可引用；

（六）各类信息应加以比对，如出现不一致或缺漏的，应先提请发行人（或原始权

益人等）或其授权的机构进行说明。如不说明，或说明不足的，本条第一至第三类信息

仍可以使用，但应提示差异；除此之外的信息，不应采信或引用；

（七）在报告中引用数据的时间周期不一致的，应注明（如发行人与担保人财务数

据的会计报告期不一致等情况）；

（八）来源于发行人授权专业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可以引用，但需要获得发行人明

确的书面授权文件。

第七条 在引用或复述采集信息时，语言和文字应中立、平和，避免有情绪化或倾

向性的表达。

第八条 根据采集信息数据加工制作图表时，应明确数据处理的方式，比如升降排

序、平均值、中位值、标准差等。

第九条 采集信息的使用应遵循重要性、相关性、合规性、时效性原则，行文应简

练，富于实效，避免简单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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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负责制订、解释、修订。

第十一条 本制度于公司总裁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